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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批准印發“建議各大學成立跨院校申訴機制＂意見書予各委員 
 
        有關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管治架構和申訴及投訴機制的問題，委員會早前已

著秘書處去信教資會各資助院校，要求他們各自提交意見，然後再行討論。 
 
        就上述議題，本人曾於2007年2月21日及2月27日，於本港的《東方日報》

及《信報》發表題為“跨院校申訴機制構思之來由＂的文章，倡議成立「跨院

校申訴機制」。而第三屆教育事務委員會亦於本年七月十七日一致通過楊森議員

提出的動議，要求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校董會和行政部門提高管

治透明度，包括公開會議紀錄及文件，以及設立跨院校的獨立申訴委員會。 
 
        本人欣悉委員會將於稍後恢復討論有關資助院校的管治架構和申訴及投訴

機制問題，遂於最近重新整理拙文，並易名為“建議各大學成立跨院校申訴機

制＂。冀獲    主席閣下同意，批准印發予全體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以供參考

之用，並起「拋磚引玉」之效。專此函達，並頌 
 
鈞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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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各大學成立跨院校申訴機制 

梁美芬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4. 12. 2008 

 

    大專界過去幾年是非不斷，前線員工與校方的中上層、甚至

政府負責教育的最高層產生矛盾層出不窮，現在是時候檢討整個

機制了。在金融海嘯之下，在大學的紛爭估計會更加激烈。 

 

行動組與高校聯於九八年成立 

    早於1998年，我與一批大學界的有心人成立了大學改革行動

組(University Reform Action Group)；針對如何使香港大學制度更為

合理，大學管理可以增加透明度，從而減少前線員工與管理層的

爭拗，為員工爭取權益。2002 年，Lord Sutherland 應邀為香港大

學制度進行研究，並撰寫了報告。大學改革行動組在經過多年來

協助各大學員工不同的投訴之後，總結經驗；決定向立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並建議各大學應認真考慮成立跨院校申訴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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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關非最佳途徑 

    跨院校申訴機制主要是針對近年來在教育改革的影響下，很

多大學前線員工(包括中上層)對大學的管理層有不同類型的投

訴；而這些投訴通常發展到法律訴訟或傳媒之戰，兩者均不是解

決大學糾紛的有效方法。且不少員工曾向行動組反映他們雖是大

學老師，卻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去與校方管理層打官司。法官亦

不一定能十分了解大學內部的運作與慣例，故解決日增的大學糾

紛的最佳方法是成立一個獨立於各大學管理層的跨院校申訴機

制。 

 

港大鍾庭耀事件、教院事件又是一例 

    2007年前教育學院副校長陸鴻基對前教育局局長李國章作出

書面指控，指其以威嚇性語言警戒陸鴻基，要求陸鴻基發出聲明

譴責參與示威的老師。結果，事件迫使政府親自介入，成立獨立

調查委員會公開調查事件，又花上一筆龐大的律師費。與上次香

港大學鄭耀宗、鍾庭耀事件所耗用的律師費可謂不相伯仲。 

 

    在香港的法律制度下，一般的中產階級均沒有資格申請法律

援助。因此，法律費用的負擔往往是一個普通員工是否循司法訴

訟的途徑去解決糾紛的重要考慮。在香港打官司，亦有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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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別，窮人與富人打官司，很多時贏了官司輸律師費。因此，

很多人都說香港的司法公義是為有錢的人或有資格申請法律援助

的人而設，其他人則望而卻步。筆者一直認為解決大學教員與管

理層的糾紛或解決大學與政府官員的紛爭，司法並不是最好的途

徑。 

 

獨立申訴機制比法院更適合 

    其實，有關大學教員及管理層的糾紛，最好是以更省錢及更

有效率的方法解決，且能避免事件高度政治化。我們建議的跨院

校申訴機制主要基於：大學糾紛不需要每每弄到法庭，且法官並

不是解決大學問題的最佳人選，因大學制度有其既有運作方式，

法庭亦未必能完全明白大學的評核機制等。反而由在大學工作的

其他院校同工及教授去作為糾紛調解人可能更有效。在我處理過

的案例中，很多律師若沒有在大學工作過，通常需要很長時間先

去理解大學的運作及其評核機制與學術文章等等。很多時個案還

未開始討論，雙方(包括校方)都已花費了一大筆律師費。且法官及

律師作出有關大學糾紛的判斷，結果往往未能為雙方信服。可謂

錢花了，事件還沒有了斷。但若糾紛由一批熟識大學運作，並由

各院校有公信力的人士擔任調解員，一方面，解決糾紛的過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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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公開，另方面若糾紛涉及校方高層，則可由另一間院校的教

授擔任調解員，調解員要雙方同意，及與當事人沒有利益衝突的

人擔任。不同個案基於當事人的身份及所屬院校不同可由不同的

調解員擔任。我們在建議書中亦指出，此機制既可確保各大學的

校譽，又可以減少員工對所屬院校的申訴機制不滿而向傳媒尋求

協助。記得在我們建議此機制之初，一些校長、副校長曾表示反

對；但現在看來，除了前線員工之外，副校長、甚或校長亦有機

會成為投訴者。相信，現在是時候讓各大學的管理層及各職員重

新考慮跨院校申訴機制的可取性。 

 

可參考仲裁制度 

    跨院校申訴機制可以是申訴專員與仲裁制度的一種結合。由

於申訴專員無權處理有關大學的投訴，在大學自主及大學運作應

有一定的透明度之間取得平衡，從而以一個省時合理又有公信力

的機制解決各大學時有出現的紛爭。須知，大學管理運作既不能

太政治化，但又不能太保守，有關大學發展的決定不應也不能由

學生及教員以一人一票投票決定。 

 

    各國仲裁制度在近年來之所以受歡迎，在於很多商業糾紛的

當事人，不願意自己企業與別人的紛爭公開化，從而影響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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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聲，仲裁就是為合同當事人，提供除法院以外另一個解決商業

紛爭的途徑。仲裁中心不是法院，但卻享有對一個商業糾紛的最

終裁決權。意思就是說，合同若設有仲裁條款，而仲裁中心就雙

方對合同的爭議已作出裁決時，合同雙方不能再到法院就有關爭

議進行訴訟。 

 

    當然，選擇以仲裁的方式去解決法律爭議，必須由合同雙方

當事人自願決定；仲裁中心委任的仲裁員不一定是律師，亦可以

是在某領域幹得出色的人士，從而協助仲裁中心去了解有關不同

行業產生的紛爭。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跨院校申訴機制可考慮在此落墨，既可

有一些熟悉法律又/或熟悉大學運作的調解員協助解決問題，同時

亦要有一定數目的成員是來自各個院校有公信力人士擔任調解

員。不同案件可由不同的調解員負責調解，務求達致一個公平、

公正的結果。 

 

    在這種機制下，雙方既可避免將糾紛公開或政治化，且省卻

一大筆律師費及訴訟費，可達致三贏局面。 

 

---全文完--- 


